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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付金风委员：
深圳市福田区政协六届四次会议提案第2024190号提案《推动“气候投融资”，助力福田区高质量低碳发展》收悉。我局高度重视，与会办单位以及其他相关职能部门对提案进行了研究，现就提案的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提案建议及答复
（1） 建议1-5、9及其答复
1、相关建议
建议1：加快构建福田区气候投融资发展平台；
建议2：创建气候投融资入库项目的下游应用场景；
建议3：加强深、港、澳气候投融资项目的互认与协作；
建议4：加快推进跨境气候投融资标准体系建设；
建议5：统筹推进气候投融资标准体系并促进绿色金融标准互认；
建议9：与粤港澳大湾区金融机构深化绿色金融合作。
2、答复
福田区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发展目标，抢抓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和实施深圳综合改革试点重大历史机遇，围绕法规政策标准体系、气候友好型绿色金融产品体系、碳市场服务体系、技术支撑体系、人才和国际合作示范体系等五大体系的构建，建设福田特色气候投融资发展平台，推进气候投融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立国内外相关气候投融资标准体系，健全气候投融资体制创新法制保障体系，不断提升城区气候适应能力，努力打造引领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创新低碳城区。
2023年5月，深圳气候投融资促进中心揭牌，“碳金融通气候投融资服务平台”正式启动，设置气候友好型项目专区、气候金融产品超市、气候精英训练基地、企业碳账户专区和数据看板五大板块，打造集气候投融资领域政策、资金、人才、技术于一体的综合平台。目前，我区正积极推进碳金融通气候投融资服务平台建设工作，着重推进企业碳账户建设工作，就企业碳账户功能和创新需求、碳金融平台建设、企业碳信用评级评价、金融端应用等方面面临的困难进行梳理，联合各级相关部门提出建设性意见。2024年举办首场碳金融沙龙，搭建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多方交流合作平台，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服务新质生产力。
法规政策及标准体系方面，我区配合各级相关部门，编制出台《2023年深圳市福田区支持金融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福田区促进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3年-2025年）》《深圳市福田区支持双碳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深圳市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2024-2027年）》等政策措施，推动绿色企业发展及投融资跟进。积极编制《深圳市福田区支持绿色低碳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为绿色低碳产业空间、专业楼宇支持、产业人才、项目配套、绿色低碳技术、绿色金融等方面提供政策扶持，推动福田区绿色低碳产业高质量发展。配合发布全国首个气候投融资地方标准《气候投融资项目分类与评估规范》，优化项目评估标准。联合印发《2024年度福田区气候投融资试点工作方案》，强化各级政府部门间的政策协同，建立气候投融资试点工作专班和定期督导交流机制，统筹各部门共同推进气候投融资试点建设。
绿色金融产品体系方面，深圳市举全市之力建设深圳气候投融资项目库，分两批发布196个气候投融资项目，融资需求411亿元，预计减排量591万吨。其中福田区入库项目共34个，融资需求达223.5亿元，占全市融资需求的54%。我区持续引导辖区金融机构创新发展碳金融，2023年落地全国首笔组合式碳资产回购交易业务等碳金融产品创新；创新碳普惠产品，签发首批深圳碳普惠减排量共52928吨，标志着深圳碳市场与碳普惠体系正式打通。同年9月兴业银行深圳分行为支持荣耀终端有限公司在ESG/SDGs可持续发展领域的业务发展，为其提供全市首笔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打造国际首个绿债环境效益信息平台——中债绿债数据库，容纳超过4500余只绿色债券全生命周期环境效益数据，规模超9万亿元。截至目前，已举行3项深圳碳市场碳金融产品创新合作集中签约，共同服务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签署绿色金融服务框架合作协议，推动碳减排挂钩绿色资产支持工具创新应用。
粤港澳合作及国际交流方面，深圳气候投融资促进中心运营单位排放权交易所在澳门举行的“粤港澳大湾区绿色金融联盟2023年年会暨粤港澳大湾区绿色金融峰会”上推广展示深圳气候投融资入库项目，并邀请境内外金融机构积极参与投资深圳气候投资基金。同年10月，排交所与香港交易及结算所签署《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共同研究、落地深港碳交易合作模式，聚焦于实现“深港碳市场”互联互通机制，与香港绿金协签署合作协议，深化在信息披露、标准体系建设等方面的相互支持。我区相关职能部门在第六届亚太能源监管论坛上，与会的国内外200多位能源（电力）领域的领导和嘉宾实地考察了福田机关大院停车场“光储超充、车网互动”一体化超充示范站，打响福田双碳品牌。
我区在建设气候投融资发展平台工作中存在两方面的不足，在与绿色金融衔接中与绿色金融的认证标准存在差异，金融机构识别气候投融资项目存在困难，无法保证项目充分享受绿色金融相关优惠。此外，我市气候投融资项目的评估体系重点考虑其气候效益，与金融机构着重评估企业的行业地位、盈利能力等情况存在错配。
下一步工作中，我区将统筹制定绿色产业、绿色金融和气候投融资标准，对绿色金融和气候投融资共同覆盖的细分产业和项目，统一规范文字表述。建立健全与外部专业部门和专家的合作机制，提升气候投融资专业能力，丰富项目经济效益指标体系，优化项目评估标准，推动内地标准与港澳、国际标准接轨，推进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有效衔接，建立科学合理的气候投融资标准体系。吸收国内外气候投融资先进经验，多层面推动相关合作，持续加强粤港澳大湾区机构协作，促进气候投融资的项目互认和资源共享。加大政策和资金支援力度，健全激励机制，促进更多的绿色低碳技术和产品下游应用。
（2） 建议6-8及其答复
1、相关建议
建议6：将环境权益开发融入气候投融资项目；
建议7：有效落实信息披露制度和风险管理体系；
建议8：积极推动绿色资产入表和绿色资产评估相关工作。
2、答复
环境权益开发方面，市生态环境部门已印发《深圳市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2024-2027年）》，提出对于纳入深圳气候投融资项目库的业主，按融资成本的50%给予最高100万元资助，以及对开展碳排放权融资业务且按时完成碳市场履约的重点排放单位，按当年实际支付利息的50%给予资助，对在深圳实现碳金融、碳账户创新推广应用的融资机构给予资助。此外，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指导辖内金融机构，围绕深圳企业碳账户，开放了新型信贷服务模式——“降碳贷”，为绿色低碳、碳减排效果显著企业提供贷款利率、期限、额度、抵质押方式等方面差异化优惠。
信息披露制度方面，我区联合市生态环境部门、中国人民银行以及深圳排放权交易所、深圳征信等机构推出了“企业环保信用评价报告”产品，对“未按时足额提交碳排放配额完成碳排放履约义务”“环保信用等级评价”“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等数据整理，展示企业碳排放情况。我区持牌金融机构（银行、保险、证券、基金、信托、租赁等业态金融机构）按《深圳经济特区绿色金融条例》要求做好环境信息披露工作，发布2023年度环境信息披露报告。
绿色资产评估方面，我区配合相关职能部门，做好入库项目减排信息的测算。将温室气体减排量作为深圳气候投融资项目库推广项目和开发项目的重要指标，在项目入库时就委托专业机构对项目实施可能带来的气候效益进行测算，推动绿色资产评估。目前，我区落地全国首笔组合式碳资产回购交易业务等碳金融产品创新，完成全市首个碳资产证券化项目签约，举行3项深圳碳市场碳金融产品创新合作集中签约。
风险体系管理方面，我区联合各级职能部门，开展了融资项目减排量测算工作，选取盛波光电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侨城燃料电池客车项目、光明能源生态园项目等5个入库项目进行入库后跟踪评估，分析入库项目的融资情况、资金使用情况、行政处罚情况、信息瞒报情况、碳减排情况及信息披露情况等，进行入库项目风险管控。此外，研究针对气候投融资提供融资风险补偿，制定《2023年深圳市福田区支持金融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福田区绿色金融风险补偿管理实施办法》等政策措施，鼓励绿色金融专营机构对气候投融资项目库内项目发放贷款，鼓励金融机构开展绿色金融业务、依条件进行风险补偿，为气候友好型企业项目融资提供全链条便利。
下一步工作中，我区将联手探索气候投融资项目资产证券化，探索更多支持气候投融资发展的绿色金融专属担保产品落地，创新碳普惠产品，推动更多碳减排挂钩绿色资产支持工具创新应用。
（3） 建议10-11及其答复
1、相关建议
建议10：加强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联合国人居署的合作；
建议11：组建相关专业民间非营利“气候投融资”组织。
2、答复
目前，福田区正积极建立与联合国相关机构的联系，寻求更多国际层面合作。2023年，我区联合市级职能部门，组织优质入库项目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深圳角”展示，为入库项目提供机会参加亚洲金融论坛，对接境内外金融机构。下一步工作，我区将持续做好对外开放先锋和国际合作窗口，推动大湾区气候人才和国际合作示范体系构筑，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气候投融资交流合作。
此外，我区鼓励组建相关专业包括民间非营利组织在内的各类型组织，对气候投融资政策、机制、法规、标准等各方面积极探索，助力气候投融资发展，为促进福田绿色低碳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切实、有力的支撑。
气候投融资试点建设是绿色金融与低碳节能领域的重要探索性系统工程，目前面临着专业人员不足、社会资本投入不足等问题，这需要长期努力，更需要多部门、全方位共同努力、通力合作，我局将加强协调、创造条件，积极支持我区碳达峰碳中和事业工作。
再次感谢付金风委员对我区气候投融资试点建设的关心，欢迎和期待您对相关工作继续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深圳市生态环境局福田管理局   
                   2024年9月20日

（联系人：王蓝天、魏显阳，联系电话：82998557、17673165873）
